
关于印发《永州市房地产开发
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办法（试

行）》的通知



目录

一、文件起草的必要性

二、文件起草过程及依据

三、文件的主要内容



01文件起草的必要性



文件起草的必要性

2.是加强房地产信用体系管理的需要。

我市房地产市场正处于健康发展阶段，但是，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还处于监管空白，职责

职能未明晰、体制机制未建立，对信用等级的评定标准和管理等关键环节存在监管缺失，导致房地

产市场存在信用风险等问题。

1.是贯彻落实有关重要部署的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9〕35号）文件中明确了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的相关规定。2018年，《湖南

省房地产业协会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湘房协【2018】15号）文件，对相关工

作提出了具体要求;2021年，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

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永政办发[2021]2号)文件对房地产市场信

用评价提出了具体要求。



02文件起草过程及依据



① 根据省、市的工作安排，为切实起草好《评定办

法》，我局房地产监管科组织市住保中心及市房地产

联合会，经过对多家房企实地走访，召开研讨会等形

式，在参考多地房地产信用评价办法及其它行业信用

评价办法的基础上，于四月初拿出了《评定办法》意

见征求稿。

② 征求意见稿形成后，2022年4月20日上午，党组成

员、副局长刘太平，组织局房地产监管科、政策法规

科、建筑业管理科、机关党委的负责同志，市住保中

心分管负责人、市场服务部、物业办负责人，市质安

部、市造价站、市城建档案馆负责人，以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部分房企代表共20余人对本《评定办法》

进行了听证。

③ 综合各方的反馈意见，我局对《评定办法》进一

步修改完善，并经局政策法规科进行了合法性审查。

1 起草过程



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9〕35号）

②《湖南省房地产业协会房地产行业信用评价

管理办法（试行）》（湘房协【2018】15号） 

③ 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建立完

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永政办

发[2021]2号)

2 起草依据



03文件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明确了立法目的、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评定对象、申报条件、

申报程序等内容。

第二章
对评定标准、评定方式、评定等级、有效期、动态核查等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

第三章 对评定公布、异议和投诉处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第四章 对评定结果运用、评定结果管理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主要内容



第五章 明确了等级评定领导小组的成员部门，列出了市县区举报受理电话。

第六章
明确本办法由市住建局负责解释，注明了本《评定办法》的实行时

间。

主要内容


